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15号

当事人姓名：李冬冬
身份证件号码：130xxxxxxxxxxx3774
[bookmark: _GoBack]地址：广东省深圳市xx区xx路xx号x栋x楼
我局于2026年5月27日至6月6日根据揭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我市2026年第一季度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发现质量问题调查核实工作的函》（〔2026〕B75 号），对你主持编制的《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年产20万台乐器架、20万张琴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一步审核，发现你存在以下问题：
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质量问题。1. 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未说明丝印机清洗方式及产排污情况、废丝印网板产生情况；除油剂等表面处理剂未明确主要成分及特征污染物；项目与《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揭府办〔2021〕25号）的相符性分析不足。2. 有机废气源强核算错误：项目喷粉工序粉末涂料使用量为19.178t/a，核算烘干有机废气源强却按粉末涂料使用量14t/a进行计算，源强核算偏小。3. 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未明确产品加工面积，无法正确核算涂料使用量。4. 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废气喷淋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除油磷化清洗废水经配套的废水回用设备处理回用的可行性分析不足。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年产20万台乐器架、20万张琴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内容存在问题复印件，于2026年6月6日提取，由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经营者吴声会提供，P3-5证明存在“项目与《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揭府办〔2021〕25号）的相符性分析不足。”问题；P17证明存在“除油剂等表面处理剂未明确主要成分及特征污染物”问题；P40-41证明存在“未明确产品加工面积，无法正确核算涂料使用量”、“项目喷粉工序粉末涂料使用量为19.178t/a，核算烘干有机废气源强却按粉末涂料使用量14t/a进行计算，源强核算偏小”问题；P54-55证明存在“未说明丝印机清洗方式及产排污情况产生情况”“废气喷淋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除油清洗废水经配套的废水回用设备处理回用的可行性分析不足”问题；P63证明存在“未说明废丝印网板产生情况”；2. 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表复印件，于2026年6月6日提取，由吴声会提供，证明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为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主持人为李冬冬；3. 《关于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年产20万台乐器架、20万张琴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26]8号）复印件，于2026年6月6日提取，由吴声会提供，证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6年3月6日取得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批准；4. 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营业执照复印件，于2026年6月6日提取，由吴声会提供，证明揭西县河婆圣邦金属制品厂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5. 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5月27日提取，由被委托人黄小伟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广东兴可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6. 李冬冬授权委托书及附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被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李冬冬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证，于2026年2月25日提取，由被委托人黄小伟提供，证明委托关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李冬冬的主体资格及身份信息、被委托人的身份信息等。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十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三）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五）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十）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十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存在下列质量问题之一的，由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和编制人员给予通报批评：（三）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五）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十）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的规定，现责令你立即改正环评报告表存在的质量问题。
我局将对你改正上述质量问题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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